
 

由 ：副區總監（訓練） 
致 ：區內各童軍旅團 
知會：副地域總監（活動與訓練） 

地域總部總監（小／幼／童軍／深資／樂行童軍） 編號：TWS/PT724/16 
地域訓練幹事 日期：2016-9-6 

 

長幼 "童" 樂聚 
 
本區與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合作，將於十月份進行長者探訪服務，詳情如下： 
 

日 期 時 間 地 點 

2016-10-08（星期六） 10:00 – 14:00 慈雲山區 
 

負  責  人：鍾志樂先生 – 區副會長 

參加資格：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各級童軍成員及其家長、領袖、區務委員會委員 

報名辦法：請填妥報名表，由有關負責領袖簽署及蓋印後，於截止日期或之前交回或郵

寄本區，地址：九龍慈雲山慈民村民裕樓地下 10 號 香港童軍總會慈雲山區

會，信封面請註明「長幼 "童" 樂聚」。 

名  額：40 人。服務以小組探訪形式進行，分組名單由活動負責人安排 

截止日期：2016 年 9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 

集合及解散時間：10:00（集合） 14:00（解散） 

集合及解散地點：慈雲山區總部 
* 集合後將一同步行前往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（慈正邨正暉樓地下二號） 

其他事項：1) 凡逾期遞交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，或未經有關負責領袖副署或蓋印者，一

概不獲接納申請。未滿 18 歲的參加者必須獲家長/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； 
2) 成功參加之旅團，將於 9 月 27 日收到電郵通知有關服務資料及分組名單； 
3) 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，不得遲到及早退； 
4) 參加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； 
5) 活動報到前 2 小時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紅雨或黑雨，活動將會取消； 
6) 取錄與否，一律以 e-mail 通知各團負責領袖； 
7) 服務簡介，將於服務當日由中心職員講解； 
8) 如有任何查詢，逢星期二晚上致電本區總部，電話：2328 3338 與鍾紫茵

小姐聯絡。 
 

副區總監（訓練） 
林寶琼 

（鍾志樂 代行） 

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 慈 雲 山 區 
 

訓練班/活動項目名稱： 長幼 “童” 樂聚 訓練班/活動項目編號：TWS/PT/724/16 

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紀錄冊編號 出生日期 性別 住 址 電 話 備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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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九龍   旅 小童軍 / 幼童軍 / 童軍 / 深資童軍 / 樂行童軍 區會專用 

負責人姓名  旅印/團印  參加人數  取錄人數  

地址    班費港幣  支票號碼  

   收據號碼  所屬銀行  

電話  報名日期  備  註  負 責 人  

* 以上資料只作該活動使用 



 

香港童軍總會 慈雲山區 
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
Tsz Wan Shan District 

(09/2016) 

 
 

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 

（一） 活動資料： 

活動名稱： 長幼 “童” 樂聚 

舉辦日期： 2016 年 10 月 8 日（星期六） 

地  點： 慈雲山區 

活動性質： 探訪獨居長者 

 

（二） 童軍及家長資料： 

童軍姓名：         所屬地域/區/旅別：     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       與參加童軍之關係：      

緊急聯絡人電話：(1)        (2)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三） 聲明： 

本 人 同 意 敝 * 兒 子 / 女 兒 / 受 監 護 人 參 與 上 述 活 動，並 確 定 其 健 康 情 況 適 宜

參 加 各 項 體 能 及 戶 外 活 動 。  

如 有 特 別 健 康 情 況 （ 例 如 敏 感 、 長 期 服 藥 、 哮 喘 等 ）， 請 註 明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* 家 長 / 監 護 人 簽 署 ：       日 期 ：        
 
備 註 ： 1 .  *請刪去不適用者。 

2. 如表格不敷應用者，請自行影印。 
3. 申請人在本同意書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本地域

處理申報本地域訓練班或活動之用途。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地

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 / 訓練班完成

後 6 個月銷毀。 
4. 本同意書適用於 18 歲或以下之支部成員申報本地域訓練班或活動之用。 


